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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２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的任意时间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２７

号天津滨海

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５．

召集人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

：

董事长肖占鹏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及股东代表人

）

共

１０

人

，

共代表公司股份

８５

，

６７７

，

３３９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３８．５６７８％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及股东代表人

）

共

３

名

，

代表公司

股份

８３

，

５１２

，

０３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９３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７

名

，

代表股份

２

，

１６５

，

３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７４７％

。

４．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

２

，

８２６

，

３４６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８５

，

６７７

，

３３９

股的

３．２９８８％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的表决方式

。

（

一

）

表决情况

１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０．３９３６％ ０ ０％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１１．９３０６％ ０ ０％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２

、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０．３９３６％ ０ ０％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１１．９３０６％ ０ ０％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３

、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０．３９３６％ ０ ０％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１１．９３０６％ ０ ０％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０．３９３６％ ０ ０％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１１．９３０６％ ０ ０％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５

、

审议公司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０．３９３６％ ０ ０％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３３７

，

２００ １１．９３０６％ ０ ０％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６

、

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６

年度

《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能

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８

，

０２６

，

０３１ ９９．４２２２％ ２６７

，

４００ ０．４５８２％ ６９

，

８００ ０．１１９６％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２６７

，

４００ ９．４６１０％ ６９

，

８００ ２．４６９６％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七

、

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全资三级子

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签订

２０１６

年度

《

天

津泰达热电公司与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天津

泰达热电公司与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８

，

０２６

，

０３１ ９９．４２２２％ ２６７

，

４００ ０．４５８２％ ６９

，

８００ ０．１１９６％

其中：持有公

司

５％

以下股

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２６７

，

４００ ９．４６１０％ ６９

，

８００ ２．４６９６％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八

、

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采

购原材料再生水预计金额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

与表决

股份

５８

，

０２６

，

０３１ ９９．４２２２％ ２６７

，

４００ ０．４５８２％ ６９

，

８００ ０．１１９６％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２６７

，

４００ ９．４６１０％ ６９

，

８００ ２．４６９６％

表决结果

：

通过

。

九

、

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采

购动力燃气预计金额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

与表决

股份

５８

，

０２６

，

０３１ ９９．４２２２％ ２６７

，

４００ ０．４５８２％ ６９

，

８００ ０．１１９６％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２６７

，

４００ ９．４６１０％ ６９

，

８００ ２．４６９６％

表决结果

：

通过

十

、

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全资三级子

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６

年度

《

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

购销合同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购销合同

》

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２６７

，

４００ ０．３１２１％ ６９

，

８００ ０．０８１５％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２６７

，

４００ ９．４６１０％ ６９

，

８００ ２．４６９６％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１１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授信融资计划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５

，

３４０

，

１３９ ９９．６０６４％ ２５５

，

４００ ０．２９８１％ ８１

，

８００ ０．０９５５％

其中：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２

，

４８９

，

１４６ ８８．０６９４％ ２５５

，

４００ ９．０３６４％ ８１

，

８００ ２．８９４２％

表决结果

：

通过

。

（

二

）

所有审议议案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十一项提案均获得

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泰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任刚

、

李明珠

、

王志军

（

三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法律意见书及其签字页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918� � � �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6-049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１８

号欧美中心

Ｂ

座

１９

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

会议召集人

：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

会

６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任潮龙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合计共

７

人

，

代表

９７９

，

７０６

，

６７６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４．３０１７％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有

４

人

，

代表股份数

９７９

，

６９７

，

８７６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５４．３０１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人

，

代表股份

８

，

８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００５％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董事会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６

，

６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４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３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４

，

８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９８％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实施如下分配预案

：

不分派现金红利

，

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４

，

８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９８％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４

，

８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９８％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

五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６

年度的审计工作

，

年报及内控审计报酬总计

２００

万元

，

不含差旅费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４

，

８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９８％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

六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的议案

》。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下属控股公司融资的需要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

下担保事项

：

１

、

担保概述

（

１

）

本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

（

含控股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公司

、

下属控股公司之

间

）

后续提供总计不超过

４３．７２

亿元担保

（

含到期续保和新增担保

），

公司对下属控

股公司累计担保总额

（

含已发生的担保

）

不超过

１１４．７２

亿元

。

（

２

）

提请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

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

（

包含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规

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

（

３

）

在不超过担保总额的情况下

，

如担保对象实际发生的担保超过预计的担

保额度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超出部分的担保事项进行审议

。

如担保对象出现

贷款逾期或重大诉讼超过其净资产

５０％

的情形

，

在超出已经审批的担保额度以外

的担保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４

）

担保对象为非全资子公司的

，

小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

（

５

）

以上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２

、

担保明细

（

１

）

为青岛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担保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用于青岛项

目地块建设

。

（

２

）

为张家港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担保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

主要用于张

家港项目的开发建设

。

（

３

）

为武汉巴登城投资有限公司融资担保

７

，

２００

万元

，

主要用于巴登城项目

的开发建设

。

（

４

）

为湖州太湖温泉度假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用于湖州酒店物业

贷款

。

（

５

）

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计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含

为浙江商达物资有限公司担保

，

含浙江万振能源有限公司担保以及名城实业为其

子公司担保

），

主要用于贸易经营业务

。

（

６

）

为嘉凯城集团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担保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含为嘉

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余杭星桥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余

杭闲林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绍兴袍江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

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淳安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慈

溪坎墩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常熟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

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常州

）

孟河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常

州

）

横林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瑞安马屿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

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永康古山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绍兴钱清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路桥金清

）

有限公司担

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义乌廿三里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

建设发展

（

温岭新河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奉化溪口

）

有限

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玉环坎门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

镇化建设发展

（

温州开发区

）

有限公司担保

，

含为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

萧山瓜

沥

）

有限公司担保

），

主要用于城镇发展开发项目的开发建设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４

，

８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９８％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

七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与大股东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及融资计划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与公司大股东浙江省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商集团

”）

发生以下关联交易事项

：

１

、

根据公司的融资需求

，

提请浙商集团为公司部分融资提供担保

，

公司根据

《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

》，

按

１‰ ／

月的担保费率向浙商集团支付

担保费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公司需向浙商集团支付担保费总额为

５５８０

万元

。

２

、

公司通过银行委托贷款和资金直接拆借方式向浙商集团借款

，

公司按不高

于

１０．５％ ／

年支付贷款利息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需支付利息

４９５８０

万元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与浙商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５５１６０

万元

。

关联股东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１２４

，

１５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６％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２３５５％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４％

。

（

八

）

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股数

９７９

，

７０４

，

８７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８％

；

反

对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表决情

况为

：

同意股数

２９２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２９８％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１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２％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谢瑾

、

周媛媛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

公司

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

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92� � � � �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6-65

关于举行公开致歉会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八菱科技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

２０１６

〕

３０５

号

《

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

公司董事长顾瑜女士

、

公司董

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黄生田先生处以公开谴责的处分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披

露于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处分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６４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

定

，

公司将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

，

具体安排如下

：

１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开致歉会

。

２

、

本次公开致歉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

参与本次公开致歉会

。

３

、

出席本次公开致歉会的人员有

：

董事长顾瑜女士

、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

生田先生

、

公司独立董事卢光伟先生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金亚平先生

，

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李凯先生

。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675� �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16-068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筹划资产收

购事项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东诚药业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６７５

）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星期一

）

开市起停牌

，

并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

。

由于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相

关目标公司的股权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星期

一

）

开市起继续停牌

，

并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８

）。

由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

，

即公司股票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继续停

牌

，

并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

０４４

）。

停牌期间

，

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

已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

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烟台东诚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

案

）》

等相关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

的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他相关公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

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

》

的通知

，

及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

（

深证上

［

２０１５

］

２３１

号

）》

文件的相关要求

，

公

司在直通车披露报告书后

，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开市起

将继续停牌

。

公司将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及时申请股票复牌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进展公告

。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

述核准以及何时最终取得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0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加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基金通”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我公司经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中国民生银行

”）

协商

，

我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参

加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

“

基金通

”

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的基金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４

（前端）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３

（前端）

融通行业景气混合

１６１６０６

（前端）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９

（前端）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６１０

（前端）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２

（前端）

二

、

优惠活动内容和时间

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开始

，

投资者通过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

“

基金通

”

平台销

售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

其申购费率享有最低至

１

折的优惠

，

各基金具体折扣费

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

。

若申购费率是固

定费用的

，

则按固定费用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

律文件及最新的业务公告

。

优惠活动结束时间经我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协

商一致后

，

将另行公告

。

三

、

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活动仅限于在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的基金通开展

，

其他销售渠道

（

如

柜台

、

手机银行等

）

暂不参与本活动

。

２

、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

，

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

、

赎回

、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

３

、

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

４

、

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所

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５

、

本费率优惠解释权归中国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所有

，

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

，

敬请留意最新公告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销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

１０１００１２３

；

网址

：

ｗｗｗ．ｍｓｚｘｙｈ．ｃｏｍ

。

２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免长途话费

）

或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网址

：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特此公告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205� � �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5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复牌

。

一

、

报道简述

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

，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等公共媒体相继对新疆国统管

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发布了不实报道

，

称

“

国统股份与山东齐翔通用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

，

国统股份并购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并

购完成后

，

齐翔通航将成为国统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

国统股份计划

２

年内为齐翔通航

注资

５

亿元

，

力争

２

年后打造齐翔通航登陆主板上市

”。

二

、

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获悉上述报道后

，

十分重视

，

立即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现将核

实情况做如下澄清说明

：

１

、

以上媒体报道的签约与签约仪式

，

系本公司东北项目部擅自以

“

新疆国统管道

股份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

”

的名义与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齐

翔通航

”）

签署并举行

，

未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

，

本公司不知情

。

签约仪式中所称的并

购及战略合作事宜不存在

，

本公司也未与齐翔通航签署过任何合作协议

；

２

、

截止目前

，

本公司从未与齐翔通航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合作

；

３

、

对本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所涉有关责任方

，

本公司将继续追查

，

严肃处理

。

三

、

其他说明及必要提示

１

、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

２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准

，

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2016年 5 月 20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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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56� � � � �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公告编号:2016-� 010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宝钛宾馆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３８

，

８６５

，

８７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５．５１５９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是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０

人

，

出席

９

人

，

公司独立董事张克东因事未出席公司股东大会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

，

出席

４

人

，

公司监事申占鑫因事未出席公司股东大会

；

３

、

董事会秘书郑海山及其他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公司以公司总股本

４３０

，

２６５

，

７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

０．５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

２１

，

５１３

，

２８５．００

元

，

剩余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本年度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５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０３６

，

１８５ ９９．８４ ３

，

１０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０

、

议案名称

：

关于签署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

合同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

，

０３６

，

１８５ ９９．８４ ３

，

１０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１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

，

规范内部控制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对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累积投票实施细

则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等制度进行修订与完善

。

１２

、

议案名称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３８

，

８６２

，

７７０ ９９．９９ ３

，

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４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

，

０３６

，

１８５ ９９．８４ ３

，

１０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２

，

０３６

，

１８５ ９９．８４ ３

，

１０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１０

关于签署公司有关关联交易

协议（合同 ）的议案

２

，

０３６

，

１８５ ９９．８４ ３

，

１０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８

、

１０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议案

，

关联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对以上议案回避

表决

；

第

１２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议案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

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观韬律

（

西安

）

师事务所

律师

：

张翠雨 张波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则

》

及公司现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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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召开了此

次会议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０

人

，

实际亲自出席

９

人

，

独立董事张克东因事未出席会议

，

委

托独立董事万学国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公司监事和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邹武装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

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

，

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

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

以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

董事

会同意聘任贾栓孝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

兼

），

任期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止

。

２

、

以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董事

会同意聘任张延生

、

王鼎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止

。

附

：

１

、

公司总工程师简历

２

、

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

１

、

公司总工程师简历

贾栓孝先生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

。

曾任宝鸡有

色金属加工厂技工学校团委书记

、

五分厂一车间主任

、

五分厂技术科科长

、

宝鸡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保障部副主任

、

主任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

现任宝钛华神

钛业有限公司董事

、

西安宝钛美特法力诺焊管有限公司董事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

总经理

。

２

、

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张延生先生

，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生

，

大专学历

，

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

。

曾任宝鸡有色金属加

工厂技术处标准化管理科长

，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科技部工艺

、

标准化技术副主任

，

宝鸡

有色金属加工厂质量部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副主任

、

副总工程师兼质量部主任

，

宝钛试验

中心主任

，

宝钛集团副总工程师兼质量部主任

，

宝钛集团总质量师

、

总工艺师等职

。

王鼎春先生

，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生

，

大学学历

，

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

。

曾任宝鸡有色金属加

工厂四分厂技术科副科长

、

四车间主任

，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产品开发处业务主管

，

宝鸡

有色金属加工厂研究所副所长

，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难熔公司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西北锆

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宝钛集团副总工程师

，

宝钛研究院副院长

、

常务副院长等职

。


